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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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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这一历史选择的认识，既要基于具体国情、历史文化和基本任务的视

角。胡锦涛同志深刻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相适应。”

界历史的时空中准确把握我国选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从区分国家性质和国家形式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人民主权实质是

“新的真正的民主国家”的构想。在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中，马克思指出，公社“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

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民主主体的置换意味着国家实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人民主权的共和

享有民主，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超越。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是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一次

试。毛泽东同志阐明了这一选择的历史必然性和价值原则。他指出，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只能建立工人阶级领导

主专政，因为近百年来特别是党成立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

主义，不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唯一的路是经过人民民主专政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首先反映为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基本要求。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我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作主的实现，还反映为对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实践形式的要求。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

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有效实践形式，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深深地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充分体现了我

和生命力。实践充分证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制度，是能

制度。 

  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我国的国体，体现了各阶级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

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形式要求，构成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实现形式。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

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政治制度在内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体系，为中国

  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和基本经验，不仅要看到

力，也要看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所发挥的巨大保障作用。实践证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促

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坚持党的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大力推进法治，既能够充分反映

生活充满活力；又能够保持全国的集中统一，提高工作效率，保持社会政治稳定。这也充分证明，一种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不

表和形式，更要看其实质和效果，需要基于二者的统一，核心是要看最广大人民的意愿是否得到了充分反映，最

得到了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   

  胡锦涛同志指出：“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



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这一重要论断，不仅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也体现

建设规律性的准确把握，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坚强决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1. 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  
2. 基层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的途径  

  


